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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为切实做好我院2024年上半年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

面试工作，保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选拔人才，根据《汉

中市2024年上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及急需紧缺专

业人才公告》相关要求，现制定面试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，主要测评应试人

员适应专业岗位要求的基本素质和工作能力，以选拔学历层次

高、专业知识强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，为成功创建省级“双高”

院校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。

二、面试时间、地点

1.面试时间：2024 年 7 月 14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8:00

2.面试地点：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3 号教学楼 2 楼（汉中市

汉台区宗营镇 316 国道西侧 81 号）。

三、面试内容和方式

202401003-202401012 岗位面试包括试讲、结构化面试两个

内容。

202401013-202401015 岗位面试包括试讲、实践操作能力测

试、结构化面试三个内容。

1.试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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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讲内容选用相关专业教材，采用无生试讲形式。主要考

察应聘人员的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，包括实现教学目的能力、

掌握课程教材内容能力、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基本素养等。应

聘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设计、模拟课堂教学并展示自己

的教学技能。要求教学内容充实、教学方法得当、组织教学合

理、语言表达清晰、板书设计新颖、无知识性错误等。试讲时

间为 6—8 分钟，进行到 6 分钟时工作人员将提醒应聘人员剩余

时间。每位应聘人员试讲前有 30 分钟的封闭备课时间。

2.实践操作能力测试

主要考察应聘人员专业相关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、实验室

安全操作流程、实验室安全意识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应变能力和

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根据应聘人员在实操中反应出的各种能力综

合评分。时间为每人 4—6 分钟，进行到 4 分钟时工作人员将提

醒应聘人员剩余时间。

3.结构化面试

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应变

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专业水平及仪表举止等。针对应聘岗位

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提问，内容包括师德修养、教育教学理论、

新课程改革和本学科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对社会现象、相关政策

的认知理解等，根据应聘人员在回答问题中反映出的各种能力

综合评分。时间为每人 8—10 分钟，进行到 8 分钟时工作人员

将提醒应聘人员剩余时间。

四、面试程序

1.候考室工作人员就位，上交通讯工具，做好应聘人员资

格审查和抽签的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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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应聘人员上交通讯工具，进入候考室开始资格审查和抽

签，然后按照面试序号依次进入备课室和考场。

3.考场工作人员上交通讯工具，进入考场检查记分、计时

用纸笔、计算器、秒表等工具，为评委分发评委手册和评分表，

做好记分计时准备。

4.面试评委组及监督检查组人员就位，上交通讯工具，召

开考前会议。宣布考试纪律和注意事项，研究评分标准。

5.面试考题由主考发问，应聘人员完成所有提问后，评委

组成员按要求打分。

6.计分员收集评分表，计算应聘人员成绩并填写《面试成

绩统计表》（保留 2 位小数点，不实行四舍五入），交监督员

对计分结果进行复核。

7.主考当场向应聘人员宣布面试得分（只宣布面试最终成

绩，不宣布最高分、最低分）。应聘人员在《面试成绩统计表》

上签名。

五、应试人员要求

1.参加上午面试的应聘人员于上午7:20前在面试地点报到，

参加下午面试的应聘人员于下午 12:50 前在面试地点报到，现

场查验证件，抽签确定测试顺序。抽签开始后，迟到的应聘人

员不得进入抽签现场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2.面试分别设立候考室、备课室、测试考场，实行全封闭

式管理，应聘人员首先进入候考室候考，按抽签顺序依次进入

备课室、测试考场进行测试，测试结束后等待公布成绩并签字

确认。

3.同一招聘岗位使用同一考题，即以本岗位抽签顺序号为 1

的应聘人员在提前选定的课题范围中抽取的讲课题目进行试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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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考实验员岗抽签顺序号 1 号应聘人员同时抽取实操题目。

4.应聘人员进入候考室、备课室及测试考场，不得携带任

何电子设备、辅导材料和参考用书，否则将视同作弊，取消测

试资格。考场统一提供备课所用教材、备课专用纸和实操所需

材料。

5.考生在整个面试过程中，不可透露个人姓名、毕业学校、

工作单位等信息，否则将取消考试资格。

六、公布成绩和确定体检人员名单

1.面试结束后，根据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，按照招聘岗

位计划数 1:1 的比例，由高到低确定参加体检人员。考试总成

绩出现并列的，按面试成绩确定排名顺序；面试成绩仍并列的，

需进行加试。面试总成绩中任意一单项成绩低于 60 分，不得确

定为进入体检人员。

2.202401003-202401012 岗位考试总成绩=专业测试成绩×

40%+[面试成绩（试讲成绩+结构化面试）÷2]×60%。

202401013-202401015 岗位考试总成绩=专业测试成绩×

40%+[面试成绩（试讲成绩+实践操作能力测试成绩+结构化面试）

÷3]×60%。

考试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不实行四舍五入。

3.应聘人员的面试成绩和进入体检考察人员名单将于 2024

年 7 月 19 日 18:00 前在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网站上公告，

同时公告体检工作安排，请应聘人员及时查看公告并保持电话

畅通。

七、放弃面试声明

凡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人员均需参加面试，学院将在汉中

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网站上公告测试安排。如因个人原因放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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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面试，须提交本人亲笔签名的放弃测试的书面声明。对随

意放弃测试或不提供书面声明的考生，将按有关规定报请主管

部门记入诚信档案库。

八、组织领导与监督

面试工作严格执行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在汉

中市人社局的指导监督下，由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依据汉中市人

事考试规则和保密、回避等规定负责组织实施，汉中职业技术

学院纪委全程参与监督，并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人事处咨询电话：0916-2896958

纪委综合室监督电话：0916-2896909

汉中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7 月 9 日


